
《中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成果》（公示版）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

的十九大精神，坚持生态文明、以人为本的原则，以改善生态环境质

量和促进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，以优化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

为手段，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、总量控制、减少污染，推进畜禽养

殖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协调发展，促进我市生态型宜居城市建设。

二、划定原则

1.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健康系统发展的原则；

2.畜禽养殖规模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原则；

3.生态环境和经济现状与发展规划相结合的原则；

4.科学划定、突出重点和可操作性原则。

三、划定依据

1. 国家法律、法规、依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五

号）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

十一号）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 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
令第九号）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 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主席令第八十七号）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）；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3 号）；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

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[2015] 17 号）。



2.技术规范。

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（环办水体[2016]99 号）；

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HJ/T338-2018）；

《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》（HJ/T81-2001）；

《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》（HJ 479-2009）；

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》（GB/T12343.3-2009）。

3.执行标准。

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596-2001）；

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

4.地方文件。

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（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公告第 29 号）；《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》（粤农

[2016]222 号）；《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》（2010 年修正

本）；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粤府[2015] 131 号）；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南

粤水更清行动计划（2013 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粤环[2013 ] 13 号）；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》 （粤府

[2012] 120 号）；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粤府[2014] 6 号）;

《广东省农村环境保护行动计划》（粤环[2014]55 号）;《关于同意

实施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批复》（粤府函[2011] 29 号）；

《广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主要污染物减排技术指南》（粤

农[2012] 14 号）；广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同意调整中山市饮用水源



保护区划方案的批复》（粤府函[2010]303 号）；《广东省农业农村

厅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殖备案办法》（粤农农规

〔2019〕10 号）；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畜禽养

殖禁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》（中府办[2017]27 号）；《中山市水环境

保护条例》；《中山市环境保护规划》（2011-2020 年）；《中山市

五桂山生态保护规划（2007-2020 年）》；《中山市五桂山生态保护

规划修编成果》；《中山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（2016 年修订版）》；

《中山市防汛手册》。

四、术语和定义

1.畜禽。列入国家和广东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畜禽遗

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，包括猪、牛、羊、马、兔、犬、鸡、鸭、鹅、

火鸡、鸽、鹌鹑、鹧鸪、山鸡等。

2.畜禽养殖禁养区（简称禁养区）。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

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。

3.畜禽养殖限养区。指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，在一定区

域内限定畜禽养殖规模的区域。限养区内控制畜禽养殖场的数量和规

模。限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（区）应当符合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》及环境保护相关排放标准。

4.畜禽养殖重点限养区。指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，在一

定区域内限定畜禽养殖规模的区域。重点限养区内控制畜禽养殖场的

数量和规模。重点限养区内不得新建畜禽养殖场（区），已有的畜禽

养殖场（区）应当符合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及环境保护相



关排放标准。

五、划定范围

依据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，禁养区划定范围包括：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

育科学研究区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的区域。见表 1

畜禽养殖禁养区类型：

表 1 畜禽养殖禁养区类型

1.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。

依据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

定对象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复的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、二级保

护区和准保护区的陆域范围。其中，饮水水源保护一级区内禁止建设

养殖场。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（注：

畜禽粪便、养殖废水、沼渣、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，

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，不属



于排放污染物）。

2.自然保护区。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

区，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。自然保护区核心

区和缓冲区范围内，禁止建设养殖场。

3.风景名胜区。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应划定为畜禽养殖

禁养区，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，范围按照其

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。其中，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禁止建设养殖场；

其他区域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。

4.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。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

学研究区禁养区的划定，应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，动物防疫条件、

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，因地制宜，兼顾城镇发展，科学设置边

界范围。

5.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。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

建设养殖场的区域。

六、划定成果

按照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等依据的要求，综合参考

《关于同意调整中山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划方案的批复》（中府

[2010]303 号）、《中山市五桂山生态保护规划（2007-2020 年）》、

《中山市五桂山生态保护规划修编成果》、《中山市环境保护规划》、

《中山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-2020 年）》、《中山市城市生态控制

线划定规划（2020）》以及基本农田分布数据等相关成果，编制禁养

区线划图。具体参照的基础成果数据以及成果的使用方式如表 2禁养



区划定衔接比对情况表：

表 2禁养区划定衔接比对情况表



图 1中山畜禽养殖禁养区线划图成果



图 2中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图



图 3中山市行政区划图


